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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2007年就业再就业专项计划的通知（劳社部发[2006]45

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： 为落

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就业再就业

工作的要求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2007年就业再就业专项计划

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实际，认真做好就业再就

业专项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。 一、2007年就业再就业工作

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2007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

：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按照科学

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，全面贯彻落实《国

务院批转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纲要的通

知》（国发[2006]35号，以下简称规划纲要）对就业再就业工

作的部署，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，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

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，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

就业的良性互动。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能，统筹做好城镇新

增劳动力就业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、下岗失业人员再

就业工作，加强大学毕业生、退役军人就业指导和服务。探

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，逐步

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，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

体系。 2007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是：城镇新增就业

人员900万人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，其中就业困难

对象再就业100万人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.6%以内（简称

“95146”）的目标。 二、科学制定就业再就业专项计划，层



层落实目标责任制 各地要在认真总结评估2006年就业再就业

专项计划完成情况的基础上，结合规划纲要对“十一五”期

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战略部署，按照中央提出的“95146”就

业再就业工作总体目标要求，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抓紧

编制2007年就业再就业专项计划。同时，提请各级政府将城

镇新增就业人员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、就业困难对象再就

业、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，作为就业再

就业工作的主要任务，层层分解到基层、层层落实目标责任

制，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。 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就业

和失业统计制度、劳动力调查制度，加强基础统计工作，及

时准确地掌握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。要充分利用社区工作平

台和企业直报等渠道及时收集有关信息，跟踪监测计划执行

情况，积极开展就业再就业形势预测分析，形成动态监控机

制。建立失业预警机制，制定预案和相应措施，综合运用法

律、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，对失业进行调控，缓解失业引

发的矛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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